双井街道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

使用办法（试行）

为落实《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京政办发[2009]104号，以下简称《办法》）及《朝阳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管理办法》，全面推动我地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使享受政府服务补贴的老年人更加主动享受各类需求的服务，同时加大居家养老服务规模的调控力度，扩大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的规模效应，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对服务商的吸引力，结合我地区的实际，现制定双井街道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管理使用办法。

一、印制

根据《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由市老龄办统一印制。

二、样式

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分两种版面分别为50元和100元，面值分别为一元、两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五种。

三、发放

1、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月下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各社区需要在每月20日前，将下月新增补贴或核减人员备案表及相关审批材料报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经审核后报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审批合格后在每月月底将下月的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领回。

2、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每月月底前将下月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发放到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券统一加盖“社区居委会”公章后，在月底前发放给享受补贴的人员使用。

3、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发放居家养老服务券时应填写《双井街道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发放登记表》（表一），领取人签收。

四、使用

1、朝阳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用于到指定服务商，在册护理员及志愿者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不得用于购物或兑换现金。

2、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可以折抵享受补贴人员入住养老服务机构所应交纳的费用。

3、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在使用时，如遇享受服务时超出部分由居民自行承担，不设找零。

4、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月将回收的服务补贴券和服务登记表（表二）（包括服务项目、价格、服务单位、在册护理员等内容）一并于次日10日前（遇法定节假日顺延2个工作日）上交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以备与回收的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核对。

5、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只现当月使用。

五、服务

1、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摸清辖区内的社会单位的底数，根据社区老人的需求，选择有信誉高、质量好的有资质的服务商上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2、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根据社区上报的服务商，建立居家养老服务商准入机制，有效整合辖区内的服务商资源，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确定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区域建立居家养老服务圈。
3、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根据服务对象的补贴标准和服务需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以签订居家养老服务协议的服务商为主，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整合包括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法律维权、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志愿服务在内的辖区服务力量，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4、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只可在经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审核、批准后，并悬挂朝阳区“居家养老服务商”标识牌的商户处享受服务。

5、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将“服务商一览表”发到服务对象，服务对象自由选择服务商，并在完成服务后，服务商出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三联单》双方签字，将服务补贴券交给上门服务人员。

六、结算

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于次月的10日前将服务单位、机构和服务人员上交的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上交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上报时填写《朝阳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结算表》（表三）及《朝阳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结算汇总表》（表四）。

七、拨款

1、朝阳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负责养老（助残）服务补贴经费的下拨。

2、朝阳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每月按各街道实际审批享受补贴的老年人数，拨付当月补贴经费，剩余部分次月冲减。

八、销毁

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回收后由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统一销毁。

九、管理要求

1、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立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管理制度，指定专人保管，建立接收、下发、回收各环节的登记制度。

2、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要严格遵守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建立接收、下发各环节的登记制度。

3、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要加强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的监管，对流通中的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要定期抽查，对回收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券要严格辨别真伪，发现伪券立即上报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
十、实施日期

次办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实施。

双井街道养老（助残）券审批合格人员备案表

（表一）

           社区（盖章）：      填写日期：     年     月
	序号
	老人编号
	姓名
	补贴类型
	补贴标准
	服务券季册编号
	本人

签字

	1
	
	
	
	   元/月
	
	

	2
	
	
	
	元/月
	
	

	3
	
	
	
	元/月
	
	

	4
	
	
	
	元/月
	
	

	5
	
	
	
	元/月
	
	

	6
	
	
	
	元/月
	
	

	7
	
	
	
	元/月
	
	

	8
	
	
	
	元/月
	
	

	9
	
	
	
	元/月
	
	

	10
	
	
	
	元/月
	
	

	11
	
	
	
	元/月
	
	

	12
	
	
	
	元/月
	
	

	13
	
	
	
	元/月
	
	

	14
	
	
	
	元/月
	
	

	15
	
	
	
	元/月
	
	

	16
	
	
	
	元/月
	
	

	17
	
	
	
	元/月
	
	

	18
	
	
	
	元/月
	
	

	19
	
	
	
	元/月
	
	

	20
	
	
	
	元/月
	
	

	21
	
	
	
	元/月
	
	

	22
	
	
	
	元/月
	
	

	23
	
	
	
	元/月
	
	

	24
	
	
	
	元/月
	
	

	25
	
	
	
	元/月
	
	


备注：此表社区于每月18日前上报

双井街道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

发放登记表（表二）

社区名称：

	补贴标准（元/人）
	实发人数（人）
	实发金额（元）
	1元券
	2元券
	5元券
	10元券
	20元券
	备注

	50
	
	
	
	
	
	
	
	

	100
	
	
	
	
	
	
	
	

	200
	
	
	
	
	
	
	
	

	250
	
	
	
	
	
	
	
	

	小计
	
	
	
	
	
	
	
	

	合计
	
	
	                                          （张）

	发放人：                               领券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朝阳区双井街道居家养老（助残）服务补贴券发放登记表（表三）

社区居委会名称（盖章）：

	补贴标准

（元/人）
	实发

人数（人）
	实发

金额（元）
	实际发放数量（本）
	养老（助残）券号段（号）
	养老（助残）券号段（号）
	养老（助残）券号段（号）
	养老（助残）券号段（号）
	养老（助残）券号段（号）

	50
	
	
	
	
	
	
	
	

	
	
	
	
	
	
	
	
	

	100
	
	
	
	
	
	
	
	

	
	
	
	
	
	
	
	
	

	200
	
	
	
	
	
	
	
	

	
	
	
	
	
	
	
	
	

	250
	
	
	
	
	
	
	
	

	
	
	
	
	
	
	
	
	

	小计
	
	
	
	
	
	
	
	

	
	
	
	
	
	
	
	
	

	合计
	
	
	
	
	
	
	
	


备注：此表格上报时间为每月22日前

发放人：                               领券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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